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数据局
撤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管数撤〔2026〕008号

当事人：南京泉玉孚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天君   职务：执行董事

住所：
南京市浦口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泰路22号裕民家园60栋105室

经营范围：电子设备、五金交电、装饰材料、建筑材料、消防器材、金属制品、煤炭、焦炭、珠宝首饰、通讯设备、管道设备、机电设备、家用电器、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制冷设备、空调设备、文化用品、皮革制品、矿产品、工艺品、木制品、计算机软硬件、服装、花卉、家具、纺织品、电线电缆、汽车配件、初级农产品的销售。
2016年4月22日，案外人王芳向原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现合并至我局）申请办理你公司的设立登记手续，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经审查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依法于2016年5月4日准予了你公司的设立登记。
根据《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南京江北新区工作委员会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宁委办发〔2025〕15号）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12月19日换领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依法取得了江北新区直管区和浦口区范围内企业的名称核准、登记注册及撤销登记等职权。

2026年3月19日，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王天君认为你公司的设立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向我局反映其于2016年2月丢失身份证件，到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曲阳路派出所（以下简称曲阳路派出所）申请补办了身份证件，有曲阳路派出所出具的材料为证。2025年5月再次丢失并申请补办，到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南京西路派出所申请补办了新的身份证件（即为现所持有的身份证件，有效期为2025.05.15--2045.05.15）。登记材料中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10.09.14--2020.09.14）系2016年2月丢失被冒用提交的虚假材料。

经新区公安分局协查，获得你公司监事黄娟的联系方式，但未取得有效联系。
经国家税务总局南京江北新区税务局（以下简称新区税务局）调查，你公司因连续多月不进行税务申报，预留的所有联系方式均无法取得有效联系，实地核查也查无下落，被认定为“非正常户”。

经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新区市场局）调查，你公司于2017年7月3日、2018年7月10日、2019年7月11日、2020年7月13日因未依照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新区市场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另于2018年12月24日因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新区市场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经我局调查，你公司未进行养老基本信息登记。根据你公司登记材料上的所有联系方式均无法取得有效联系。

我局委托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对王天君的笔迹进行鉴定，由王天君提交本人2017年的笔迹样本两份，由我局提供的登记材料的检材两份，进行比对，鉴定结果不是同一人书写。

我局在《新江北报》2026年3月25日版上发布《关于拟撤销南京泉玉孚贸易有限公司登记事项的公告》，公告期为15日。期间未收到你公司的书面陈述、申辩意见。

综上所述，我局认定你公司2016年5月4日核准的设立登记系冒用他人身份、使用欺诈性手段伪造“王天君”签名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

你公司冒用他人身份使用欺诈性手段取得注册登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申请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的规定，属于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因你公司办理登记时提供的登记材料均为虚假材料，决定撤销你公司2016年5月4日核准的设立登记。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于六个月内直接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数据局
                       202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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